
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
编制与技术评审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编

制与技术评审管理工作，维护通航秩序，保障通航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

输部令 2021 年第 24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

方案编制、技术评审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包括水上水下作业

和活动保障措施方案、应急预案和责任制度文本。

第四条 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应当制定通航安全保障方案，保障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水域

及其周边水域通航安全。

第五条 编制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应当通过现场踏勘、调研、

船舶交通流分析等方式充分了解通航环境，并征求利益相关方的

意见。征求意见及处理情况应记录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

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应当资料齐全、分析全面、技术可行、提出

的措施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要时，可征求相关领域专业人

员的意见，有关意见应记录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

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对资料的真实性、有



效性、合法性，以及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内容与结论负责。

第六条 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应当包括：

（一）作业和活动概况，包括作业和活动批复情况、名称、地

点、规模、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施工单位等；

（二）作业和活动内容，包括与通航（水上交通安全）有关的作

业和活动水域、工艺或者方式、进度，作业和活动船舶、设施及其

航线、停泊地点，作业和活动人员配备、作业和活动材料的水上运

输方式等；

（三）通航环境，包括水文气象等自然环境、港口环境、航道条

件、船舶交通流特征、水域事故特点及其他与水上交通安全有关

的交通条件等；

（四）通航安全影响及风险分析，包括作业和活动水上交通秩

序影响及相关碍航性分析、安全作业条件分析、划定的安全作业

区范围合理性分析等；

（五）通航安全保障及防治船舶污染措施，包括作业和活动期

通航秩序维护方案，船舶、海上设施或者内河浮动设施及人员的

安全保障措施，安全警示设施设备，防治船舶污染措施等；

（六）应急预案，包括针对作业和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人员落

水、伤亡，船舶碰撞、搁浅、失控、火灾，船舶污染水域，无关船舶闯

入安全作业区等突发性事件和台风、雾、寒潮大风等极端天气的

应急组织机构、设备设施配备、响应措施等；

（七）责任制度文本，包括安全组织架构、人员职责、安全检查



制度、水上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制度、防治船舶污染制度等。

（八）附图，包括作业和活动水域位置图、总平面布置图、航道

图或者海图、占用水域示意图、安全作业区范围示意图、周边设施

关系图及航标配布图等；

（九）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意见。

第七条 持续时间较短且对周边水域通航安全影响较小的

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可适当简化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编制内容。

第八条 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由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自行组织编制，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指定通航安全保障方案

编制单位。

第九条 在内河通航水域或者岸线上、管辖海域进行对通航

安全可能构成重大影响的下列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海事管理机

构应当组织专家对其通航安全保障方案进行技术评审，并应书面

告知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施工单位。

（一）占用航道、航路、锚地、渡运水域、桥区水域；

（二）需要调整航路，采取封航、限制航行等水上交通管制

措施；

（三）其他对通航安全可能构成重大影响的水上水下作业和

活动。

第十条 技术评审应当在收到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

全保障方案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水上水下

作业和活动许可审批规定的期限内。



第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组织专家进行的技术评审，技术评

审费用由海事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预算管理。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根据技术

评审意见修改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并做好相应记录证明。

第十三条 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技术评

审的主要依据包括：

（一）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及防治船舶污染法律、法规及相关

规定；

（二）通航安全技术规范、标准；

（三）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理论、技术；

（四）船舶控制理论、技术和航海习惯做法（经验）；

（五）有关部门的批复性文件、相关专题研究结论或者意

见等；

（六）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设计方案、内容及有关技术图纸、

资料。

第十四条 技术评审专家人数不少于 人，且总数为单数。

专家人选要充分考虑拟评审的通航安全保障方案所涉及的水上

水下作业和活动的类别、规模、复杂程度及其对通航安全与周边

水域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参与技术评审专家的专业涵盖要

全面，且不得与参与评审的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有直接利益关

系，以确保技术评审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技术评审结束后，专家应当书面填写专家意见表，并签字



确认。

第十五条 技术评审专家应当具有航海技术、海事管理、航

海保障、港口与航道工程、船舶工程、海洋工程等专业背景，且符

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能够认真、公正、诚

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二）熟悉本行业国内外发展动态，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政策

及技术标准规范，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为丰富的实践工作

经验；

（三）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船长资格证书、引航员证书或

者从事与通航相关工作 10 年以上。

第十六条 在管辖海域内从事体育、娱乐、演练、试航、科学

观测等水上水下活动，或者在内河通航水域进行气象观测、测量、

地质调查、大面积清除水面垃圾和可能影响内河通航水域交通安

全的其他作业，可参照本办法编制相关方案。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涉水工程

施工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编制与技术评审管理办法》（海通航

〔 〕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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